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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 02 年收入條例草案》及
《 20 02 年收入（第 2 號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香港以外地方的葡萄酒稅率

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五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，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有

關香港以外地方的葡萄酒稅資料。

2 . 因應議員要求，政府已根據透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收集的不同

地區的稅制的公開資料，編製出附表。當比較這些稅率時務須小心，

因為不同國家會採取在供應鏈上的不同階段作為評稅的基準。我們已

在附表內列出能蒐集得到有關價格基準的資料。

3 . 此外，正如我們在過去回應草案委員會及公眾的意見時所指出，

香港就葡萄酒只徵收一種應課稅品稅，其他地方會就葡萄酒徵收多種

其他稅項、例如入口稅、貨稅、酒稅及銷售稅。我們相信，這些有關

其他 地方 就葡 萄酒 所徵 收的 各種 稅 項的 資料 ，能 幫助 議員 作通 盤 考

慮，因此亦把這些資料臚列於附表。從附表可見，在調查所包括的區

內、美國及歐洲 1 1 個地方之中，每個地方就葡萄酒徵收二至五種稅
項不等。

庫務局

二零零二年五月

CB(1) 1897/01-02(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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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以外地方的葡萄酒稅率

地方
貨稅

(稅率及
評稅的價格基準 (如有資料 ))

其他稅項

(稅率及
評稅的價格基準 (如有資料 ))

澳洲 (1) 關稅 (離岸價格的 5%) (1) 平 衡 酒 稅 (到 岸 價 格 的
29%)

(2) 商品及服務稅 (10%)

比利時 (1) 貨稅 (每百公升 14.9 至
161.1 歐元 )

(1) 環保稅 (每瓶 0.37 歐元 )

(2) 入境稅 (每百公升 13.1 至
32 歐元 )

(3) 增 值 稅 ( 零 售 價 格 的
21%)

中國內地 (1) 進口稅

(到岸價格的 34.4%或以
上 )

(1) 10%消費稅

(2) 17%增值稅
(到岸價格、進口稅和消
費稅總和的 17%)

日本 (1) 進口稅 (每公升 93 至
201.6 日圓 )

(1) 酒稅 (每千公升 56,500 日
圓或以上 )

(2) 消費稅 (零售價格的 5%)

馬來西亞 (1) 關稅 (每十公升 120 至
425 馬來西亞元 )

(1) 銷售稅 (20%)

(2) 增值稅 (5%)

新西蘭 (1) 進口稅 (離岸價格的 0%
至 7%)

(2) 貨稅

( 每 公 升 2.0565 至

0.3702 新西蘭元 )

(1) Alcoholic and Liquor
Advisory Council  稅
( 每 公 升 0.0319 至
0.0521 新西蘭元 )

(2) 商品及服務稅 (12.5%)

菲律賓 (1) 進口稅 (到岸價格的 5%)

(2) 貨稅

(每公升 2.1 至 4.2 港
元 )

(1) 增值稅 (10%)

(2) 銷 售 稅 ( 零 售 價 格 的
10%)

新加坡 (1) 貨稅 (每公升 9.5 至 13.0
新加坡元 )

(1) 商品及服務稅 (3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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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
貨稅

(稅率及
評稅的價格基準 (如有資料 ))

其他稅項

(稅率及
評稅的價格基準 (如有資料 ))

泰國 (1) 關稅 (55.8%)

(2) 貨稅 (60%)

(1) 市政稅 (貨稅的 10%)

(2) 生稅 (貨稅的 2%)

(3) 增值稅 (7%)

英國 (1) 貨稅

( 每 百 公 升 47.58 至

220.54 英鎊 )

(2) 進口稅 (每百公升 13.1
至 32 歐元 )

(1) 增值稅

[商品成本 (包括貨稅和進
口稅 )的 17.5%]

美國

(華盛頓市 )
(1) 關 稅 ( 全 免 至 每 公 升

0.33 美元 )
(1) 聯邦稅 (每加侖 1.07 至

3.4 美元 )

(2) 州稅 (每加侖 0.3 至 0.45
美元 )

(3) 銷售稅 (零售價格的 8%
至 10%)


